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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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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鸠占鹊巢”，动迁还想一毛不拔

迁荩动产房

事荩家姻婚

贩假核酸检测证明还伪造公章

翻墙又翻窗欲偷钱还债
没想到仅仅三天就落网

孙绍波 画

    本报讯（通讯员 邱恒元 记者

袁玮）疫情期间有不法分子伪造核
酸检测证明，供不想做检测的人蒙

混过关。近日，刘某、袁某涉嫌伪造
公司、事业单位印章案已由徐汇区

检察院依法向徐汇区法院提起公
诉，法院将择日宣判。

大学女生小王是一个追星族。

2020年 12月，一场小王期盼已久
的演唱会将在上海开演，可她却犯

了难。原来，当时上海部分地区调整
为中风险地区，主办方要求观众提

供纸质的核酸检测证明方可进场，
但小王并不想做核酸检测。正当她

烦恼之际，一条微信好友发布的“卖

核酸证明”的消息映入她的眼帘。她
赶忙联系上这名好友刘某，并让她

伪造了一份纸质版核酸检测证明。
支付费用后，小王很快收到了伪造

的核酸检测证明，并顺利进场看到
了演唱会。之后，由于毕业找工作的

需要，她还向刘某买了一份伪造体

检证明。
今年 2月4日，有网友在网上看

到有人兜售虚假的核酸检测报告后，
立即向公安机关举报。当天，徐汇分

局民警在犯罪嫌疑人刘某和袁某的
暂住地依法抓获二人，同时还查获

200余枚伪造的公司、事业单位印

章，以及打印机、刻章机、空白印章模
具和文书等作案工具。之后，公安机

关将本案移送至徐汇区检察院。
刘某和袁某到案后向检察官交

代，两人是恋爱关系。刘某读大学做
兼职的时候发现有很多学生用伪造

的病假单应付学校。恰巧，从事招聘

中介工作的袁某因为业务需要，建
立了许多大学生群，刘某在群中看

到有人提供伪造病假单业务，就萌
生以此牟利的想法。2018年起，二

人在毫无任何相关单位授权的情况
下，从网上购买伪造的公司、医院公

章，制作假的病假单或实习证明等

虚假文书卖给学生。袁某把自己在
学生群里的备注昵称改为“病假单

找我”，并散布广告消息。刘某也利
用自己学生时代积累的资源招揽客

户。有学生联系上他后，刘某和袁某
就根据网络资料或客户提供的信

息，编辑好文本后打印出来，盖上伪

造的公章，通过快递寄给客户。2019
年，眼见“生意”越来越多，刘某和袁

某索性直接在网上购买空白印章和
机器，自行伪造公章，并“扩增业务”

制作假的体检证明等虚假文书。疫
情期间，他们还想到伪造核酸检测

专用章，贩卖虚假核酸检测证明这

个“新商机”，并猖狂地在网络上公
然散布广告。

检察机关认为，刘某、袁某二人
为牟利，在明知无相关单位授权的

情况下，伪造公司、事业单位印章，
同时从他人处购买伪造的公司、事

业单位印章，制作并出售虚假的证

明文书。更重要的是，二人在疫情防
控重要时期，伪造核酸检测专用章

并贩卖虚假核酸检测证明，影响疫
情防控，性质恶劣。二人行为构成刑

法中所规定的伪造公司、事业单位
印章罪。

    本报讯（通讯员 姜拯 记者 袁玮）紧锁的
房门，整洁的房间，放在无人家中钱包内的现金
为何凭空消失？窗台上的鞋印又是谁留下的？近

日，徐汇公安分局徐家汇派出所破获了一起入
室盗窃案。

7月 16日下午，蔡先生到家后发现钱包内

的 2万元现金不翼而飞。而据蔡先生回忆，前几
日内家中并未有访客，离家前确认房门已锁，房

门电子锁的密码也只有自己知道。蔡先生告诉
民警，除了钱包内的现金丢失，家中其他地方并

未有翻动的痕迹，但是在窗台上发现一处可疑
鞋印。

根据蔡先生提供的线索，民警调阅了蔡先
生住址楼道内的监控和小区附近监控，发现一

名可疑男子从蔡先生家的窗口翻入家中，且在

窗口发现可疑男子的鞋印。针对这个情况，民警
怀疑嫌疑男子并非从小区门洞进出，很有可能

从小区某处围墙翻墙而入。果不其然，民警在对
小区围墙检查过程中发现一处鞋印，经过比对，

与蔡先生家窗口上的鞋印是一样的。办案民警
根据掌握的线索，于 18日远赴重庆将嫌疑男子

龚某抓获，并在其车内缴获赃款 1万余元。

到案后，龚某交代，他因参与网络赌博，不
仅输掉平时积攒的工资，还欠下了大量债务。由

于账单到期被不断催债，龚某情急之下萌生了

通过盗窃来偿还债务的念头。目前，龚某因涉嫌
盗窃罪被徐汇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

一步审理中。

    郭女士购买的公房征收了。

其弟弟郭某作为房屋承租人且

实际居住在公房内，因征收补偿
利益协议分配不成，郭女士把郭

某告上了法院并最终胜诉。

郭女士和郭某为同胞姐弟
关系。其父母原在上海有一套

老公房，1984年，老公房拆迁，
姐弟俩作为户籍在册人员享受

了拆迁安置，分别获得了一套
动迁安置房（公房性质）和货币

若干。1994年后，姐弟俩先后将

自己分得的公房购买成产权
房。1995年，郭某出资3万元从

市场上购得一套公房（以下简
称系争房屋），郭某将户口迁入

系争房屋且成为系争房屋的承
租人。

2001年6月，郭女士因儿子
结婚，家庭住房困难，在同郭某

协商后用13万元人民币购买了
系争房屋。同年7月21日，郭女士

和郭某签订购房协议书，协议书
主要内容有：郭某将所拥有的系

争房屋出售给郭女士；郭女士一
次性支付给郭某人民币13万元

整；郭某配合郭女士将系争房屋

承租人变更至郭女士名下。协议
签署后的第二天，郭女士将13万

元通过银行转账给郭某，郭某给
郭女士写了收据。同年8月初，郭

某将房屋交付给郭女士夫妇使
用。之后因郭某之妻从中作梗，

郭某怠于配合郭女士变更承租

人。2003年，郭女士夫妇出国创
业，直到2019年2月回国。郭女

士夫妇出国期间，郭某多次以
自己家庭住房紧张为由要求入

住系争房屋，郭女士考虑亲情
答应了。系争房屋自2006年起

一直由郭某夫妇居住，直至房

屋征收。
2020年6月，系争房屋被纳

入征收范围。同年7月16日，郭某
作为承租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

屋征收补偿协议，拟获得房屋征
收补偿款共计583万余元。征收

前，系争房屋有郭某夫妇的户口
登记在册。郭女士找到郭某协商

给付征收补偿款事宜，竟遭拒
绝。郭某闭口不谈购房协议，坚

称自己为系争房屋承租人，其妻
户口登记在系争房屋且一直实

际居住，应为系争房屋同住人。
购房协议没有其妻签字，为无效

协议，自己会按照银行贷款利息
归还郭女士的购房款。多次协商

后，郭某最多只愿给郭女士100

万元人民币。

郭女士找到了我们咨询，我
们给她梳理分析本案，认为购房

协议合法有效，系争房屋的全部
征收补偿利益应归属于郭女士

所有。郭女士和郭某签订的购房
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郭某作为房屋承租人有家事代

理权，该购房协议不违反法律法
规的规定。郭女士支付了房屋对

价，且系争房屋早已交房给郭女

士占有使用，郭某夫妇再次入

住系郭女士帮助性质。系争房
屋虽然承租人没有变更至郭女

士名下，但因购买行为，房屋实
际使用权早已转移给郭女士。

根据上海高院关于公房动迁的
处理操作口径，市场上购买的

公房对应的动迁补偿利益属于

出资人所有。故系争房屋的征
收补偿利益属于郭女士所有，

郭某虽为承租人，其妻虽为户
籍在册人员，但鉴于房屋实际

使用权早已通过买卖转移的事
实，二人均无权分得系争房屋

征收补偿利益，郭某的行为违
背诚实信用原则。

后郭女士委托我们代理起
诉维权，把郭某告上法院。案件

的走向和判决结果符合我们之
前的分析预测，最终法院认定

房屋买卖协议有效，二被告不
符合同住人条件，系争房屋全

部征收补偿利益归属于原告郭
女士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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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先生因为借钱逾期不还，被债

主老王告上法庭。2019年 9月，法院
经过缺席审理，判决陈先生在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偿还老王借款本金 30万
元及利息 48000元。判决生效后，陈先

生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老王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但因陈先生名下无任何

财产，法院终结本次执行，并将陈先生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和限制高消费
名单，同时查封冻结了其名下所有银

行账户。
去年，老王偶然得知，陈先生的母

亲去世，遗留的一套自住房屋，可以作
为遗产由陈先生和其姐姐二人法定继

承。老王及时将这一财产线索提供给了
执行法官，希望执行法官能够查封这套

房屋，待陈先生及其姐姐继承分割后用
于偿还债务。但是，当执行法官联系陈

先生后却被告知，他已经放弃了继承母
亲的遗产，并与姐姐二人在几个月前办

理了遗产继承公证，表示自己放弃继
承，这套房产由姐姐一人继承所有，并

正在交易中心办理继承过户手续。
执行法官将该消息反馈给老王，老

王强烈要求法官主持公道，不能眼睁睁
看着债务人逃避债务，坐视不管，恳请

执行法官对陈先生采取司法拘留。执行
法官对老王进行了法律释明，建议老王

尽快另案提起撤销之诉。
为此，老王特意聘请了律师，立即

向法院提起诉讼，将陈先生和其姐姐列
为共同被告，要求法院依法撤销公证书，

判决陈先生放弃继承遗产的行为无效。

法院在开庭审理中，原、被告双方对
是否可以行使撤销权发生激烈辩论。原

告老王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

当遵守诚信原则，当事人可以放弃

自己的民事权利，但不得侵害他人
利益。陈先生放弃继承涉案房屋中

的遗产份额，视为不当减少自身责
任财产的行为，并且陈先生无证据

证明其在放弃继承之后有能力履行
执行义务。陈先生在明知其负有对

债权人的到期债务未清偿而放弃继

承权，且放弃行为势必导致其不能
履行法定义务，故该放弃继承的行

为应属无效。
被告陈先生及其姐姐认为，原告

作为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标的必须
是债务人现有责任财产之无偿赠与、

低价转让等可能危及债权的财产处
分行为，该法律的立法目的是防止债

务人现有责任财产的不当减损，通过
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使不当减损之债

务人责任财产复归至债务人，从而保
护债权人的利益。但本案陈先生所享

有的继承财产，只是一种期待的财产
权利，并不属于实际所得财产。并且，

陈先生放弃继承行为是以人格为基
础，旨在实现继承人的意志自由，且放

弃继承的行为仅是拒绝受领某种利
益，并非不当减损责任财产。继承权虽

具有财产属性，但其取得以具有一定
身份关系为前提，具有人身专属性，他

人无权干涉。因此，陈先生放弃继承的
行为不能成为债权人撤销权的标的。

即使放弃继承行为间接地对债权人
的财产发生不利影响，债权人亦不得

撤销。
由于双方争议较大，案件从简易程

序转为普通程序，目前正在审理中，尚未
判决。

宋博律师
（执业证号 13101200910483700）

咨询电话：021-61439858

一对情侣疫情期间因违法行为被提起公诉


